
仁光國小標售財產報廢品投標須知 

一、依據國有公共財產管理手冊第六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暨 94 南市主決字第

09400388190 號。 

二、時間：107 年 05 月 01 日上午 9時整，請廠商(如為資源回收商請出具合格

證明)務必於上午 08 時 50 分前將標單交至本校總務處。 

三、地點：本校總務處 

四、投標物品名稱如后：（請參加投標人務必於現場詳看標售物品項目） 

投影機等 2項（唯以現場物品為主，廠商不得針對樣品項目及數量提出異議） 

五、投標者於得標一星期內繳清得標金額，並於二星期內負責清運完畢，校方不

負保管及搬運之責。 

六、開標方式：當場開標，以最高價者得標。 

 

 


